南京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和《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为加强我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管理，推动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向社会化、经常化和规范化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南京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以下简称市科普基地）主要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相当规模的科普固定场所和设施条件，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能够承担科普宣传、培训、服务等功能的场馆、设施或场所。主要包括：
（一）场馆类：专门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的科技、文化、教育类场馆，如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宫（活动中心）等。
（二）场所类：具有科普展教功能的自然、历史、旅游、休憩等公共场所，如动植物园、地质或森林公园、地质遗迹、自然遗产、文化保护地等。
（三）其他类：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具有特定科学传播与普及功能的高校、科研机构、其他各类学校面向公众开放的实验室、陈列室或科研中心以及天文、气象、地震、野外观测台（站）；企业等面向公众开放的科研、生产设施（或流程）、展览馆等；其他向公众开放的具备科普展教功能的机构、场所或设施等。
第三条  市科普基地应坚持科学发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为宗旨，以公益性为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反对封建迷信。
 
第二章  申报与认定
第四条  申报市科普基地的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或受法人正式委托具有长期独立开展科普活动能力，具备区级科普教育基地或省级以上科普基地资质。
（二）设有一定专门用于科学技术教育、宣传与展示的固定场所。
场馆类科普基地建筑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场所类科普基地户外活动场所不少于50000平方米，且展教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其他类科普基地展教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
（三）拥有主题内容明确、形式多样的科普展教资源。配备稳定的专（兼）职科普工作管理人员和科普讲解员，并有稳定的科普志愿者队伍。
（四）能够保障开展经常性科普活动所需经费。
（五）实施对外开放，每年具有一定接待规模，且向青少年等实行优惠或免费开放不少于20天（含法定节假日）。场馆类科普基地每年开放天数不少于200天，年接待观众不少于10000人次；场所类科普基地在划定区域内向公众常年开放，年接待观众不少于5000人次；其他类科普基地，应根据公众需求和自身工作安排，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公众开放，每年开放天数不少于50天，年接待观众不少于2000人次。
（六）积极参与每年的“科技活动周”（“科普宣传周”）、“科普日”等活动，以及上级部门组织的各类科技宣传教育活动，面向社会积极自主组织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教育活动，特色明显，成效显著。
（七）重视科普工作，制定长期规划和年度科普工作计划，建全相关的管理制度，建立科普基地档案，具备持续开展活动的能力。
（八）有符合国家要求的安全设施，保障措施完备。
第五条  申报与推荐。
市科普基地由区（园区）科技局或市级以上相关部门推荐申报。
申报主体须提供以下材料：
1.南京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申报书；
2.南京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测评指标评估表；
3.其它相关佐证材料，如法人证书复印件、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相关科普活动照片、报道以及台账等证明材料。
第六条  市科普基地由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认定。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市科普基地的认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邀请省市相关部门组成评审专家组进行评审，经认定的单位授予“南京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铜牌。
第三章  扶持与管理
第七条  市科普基地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按照《南京市科普条例》自觉开展科普活动。
（二）接受南京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的业务指导，不断提高科普工作业务水平。
（三）不断完善科普规划，不断提高科普基础设施、科普人才队伍建设以及科普服务水平。
（四）积极配合市、区科普工作，参加市、区各类科普活动。支持基层场馆和高校、科研院所、社区、农村、企业等开展科普工作。
（五）主动开展科普活动，打造自主科普活动品牌，不断扩大科普基地的影响。
（六）积极推动科普信息化建设，逐步利用互联网或新媒体开展科普宣传，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做出贡献。
第八条  各相关部门，区（园区）科技局、科协以及各推荐单位要加强对市科普基地的工作指导，重视和关心市科普基地的建设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区（园区）科技局应制定区级科普教育示范基地管理办法，每年统筹安排并支持辖区内科普基地的科普活动。
第九条  市科普基地实行动态管理，认定有效期限为5年。认定期满前6个月内，由被认定单位自愿提出复核申请，经综合评估认定为合格，可被继续认定为南京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到期未提出复核申请或复核不合格者，原认定资格自动失效。
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市科委可在有效期限内撤销其南京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命名，取消享受科普优惠政策资格：
（一）有违法乱纪行为；
（二）有宣传邪教、封建迷信等活动；
（三）有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经指出仍不整改的；
（四）连续两年不能履行市科普基地义务或不参加考评的单位。
第十一条  市科普基地是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经常性科普活动的重要阵地，是科普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条件的单位，可按规定享受国家给予的相关科普税收优惠政策。
第十二条  在南京市科技发展计划中安排科学技术普及经费，专项用于支持开展各类科学技术普及活动。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科委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

